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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投 資 人 園 地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一、陳小姐是上班

族，平時上班閒

暇之餘便研究股

票投資理財，手

上也持有不少上

市櫃公司股票，

某日發現持有

股票的 A 公司
將召開股東會，

但因股東會開會

地點遙遠，陳小

姐考慮委託他人

出席，所以想瞭

解，委託他人出

席須注意什麼？

若已委託他人出

席，能否再自行

出席股東會表達

意見？

投保中心表示，股東會係公司經營團隊與股東可以進行交

流及發表意見之機會，建議股東盡量參加，然上市櫃公司召開

股東會常有開會日期高度集中、地點分散之情形，對於投資人

而言，全數參與所持有股票之上市櫃公司股東會具有一定難

度，故部分投資人會選擇委託他人出席股東會，惟實務上投資

人往往於委託書上簽名蓋章領取紀念品後，即將委託書交付委

託書徵求業者，而未落實行使股東權。因此，投資人填寫委託

書時，除應於委託書上親自簽名或蓋章，並應親自填具徵求人

或受託代理人姓名，且應就各項表決議案勾選自己的表決意願

後，再將委託書交予合法徵求機構，以達到參與表決的目的，

並落實股東權。

另外，為避免委託書徵求人所徵得之股數具有不確定性，

公司法第 177條第 4項規定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
席股東會或以書面、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撤銷委託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

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又 107年 3月 29日金管會修正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下稱委託書規
則 )，增訂第 10條之 1規定，已強化對徵求人之責任，重點包
含徵求人應依股東委託出席股東會，徵求人不得於徵求委託書

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記載徵求人得不出席股東會等相關文字。



65
中華民國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投資人園地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因此，陳小姐若無法親自出席股東會，而欲將委託書交予

徵求機構，應自行勾選表決意見後再交予徵求人；而若陳小姐

已將委託書交由徵求人，又想親自出席股東會表達意見時，應

注意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撤銷委託通知，否則股

東會當日，仍會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表達之意見為準。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為因應 107年 3月 29日委託書規則
修正第 11條第 4項規定，配合修正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
準規範，規定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及公開資訊觀測站載明股東

領取紀念品發放原則，對於親自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含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者 )，不論持股多寡均應發放紀念品，至於委
託他人出席之零股股東，則由公司自行訂定紀念品發放原則，

若陳小姐持股不足仟股且不確定是否將親自出席股東會，可以

先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閱公司公告之紀念品發放原則，以確保

自身權益。

二、王大哥長期購買

股票投資，為更

瞭解所投資上市

櫃公司之動態，

作為日後股票投

資決策之參考，

所以希望今年起

能夠親自出席股

東會，並就公司

各項議案行使表

決權，但卻發現

這些公司股東會

的開會日期有些

是同一天舉行，

或是開會地點彼

此距離遙遠，因

此，王大哥想知

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36條規定，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股東常
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6個月內召開，目前上市櫃及興櫃公
司已達近 2000家，因此仍常有股東常會集中於 5、6月特定日
期召開的情形，而股東會是股東行使權利之重要管道，股東除

可就股東會議案進行討論、表決、參與臨時動議外，持股總數

達一定比例者，更可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與發行公司進

行雙向溝通，所以為了鼓勵股東參與公司經營、行使股東權，

並因應國內股東會日期集中、地點分散的狀況，復以國際化、

科技化的腳步，主管機關乃透過電子投票之科技化方式增加股

東行使投票權的管道，經逐年推動，全體上市櫃公司自 107年
起召開股東會均須將電子投票列為表決管道之一，讓股東多一

個行使表決權的方式。

依公司法第177條之1規定，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視同親自出席股東會，因此，投資人若受限環境或其他因素考

量而未能親自出席，可採電子方式進行投票。而要採用電子方

式投票之股東，可在股東會開會通知書所載期限內，透過臺灣

集中保管結算所建置的「股東 e票通」電子平台或 APP，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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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若無法親自出席股東會欲將委託書交予徵求機構，應

自行勾選表決意見後再交予徵求人，而若投資人已將委託書

交由徵求人，又想親自出席股東會表達意見時，應注意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撤銷委託通知。

問　題 答　覆　內　容

道未能親自出席

股東會時該如何

進行投票？相關

權益為何？

然人憑證、證券商網路下單憑證、網路銀行憑證、證券暨期貨

共用憑證、工商憑證等方式登入，即可瀏覽議案內容、進行電

子投票，或查詢、修改已投票之內容。

投保中心指出，投資人應留意，採電子投票者，對於原議

案之修正案或依法提起之臨時動議，依公司法規定一律視為棄

權，無法另外為贊成或反對的意思表示，又投資人進行電子投

票後若要改為親自出席，應於股東會開會 2日前撤銷其電子投
票，否則將只能針對臨時動議案部分參與表決。

股東會電子投票制度的推行，是使股東多一個行使表決權

之管道，投資人可以免除舟車勞頓之累，在家就能輕鬆投票行

使股東表決權，因此，王大哥不用擔心無法親自出席股東會參

與各項議案的表決，有了電子投票這個管道，無論在哪都可以

輕鬆完成投票，但若之後要改為親自出席，應留意在期限前撤

銷電子投票內容。另外使用電子投票投資人可否領取股東會紀

念品，請參閱股東會開會通知書或洽詢發行公司或其股務代理

機構。


